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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梅市〔2017〕 35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、嘉应学院团委，梅州高新区团工委、

市金融团工委，市直和中央、省属驻梅各单位团组织： 

根据团中央《关于开展 2017 年全国“共青团员先锋岗

（队）”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中青明电〔2017〕12 号）、团省

委《关于开展 2017 年全省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创建活动

的通知》（团粤办发〔2017〕30 号）、团市委《关于转发团省

委<关于开展 2017 年全省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创建活动

的通知>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经广泛推荐、同步创建、青年

评议和实地调研，决定命名梅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梅江区大队

青少年消防安全教育站等 4 个集体为 2017 年梅州市级“共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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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(具体名单见附件)。 

希望此次命名的集体再接再厉，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

不断取得新的成绩。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要以受

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，努力做到学习理论走在前、立足岗

位干在前、急难险重冲在前、纪律规矩守在前，更加紧密地

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求真务实、砥

砺奋进，积极投身我市“一区两带六组团”建设，为我市加快

振兴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
 

附件：2017年梅州市级“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”集体名单 

 

 

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 

2017 年 12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17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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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2017 “ ”

 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 

梅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梅江区大队青少年消防安全教育站 

 

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梅州卷烟厂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

 

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街道团工委青年先锋队 

 

梅州市五华县地方税务局安流税务分局志愿服务岗 


